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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急

佛山市商务局转发广东省商务厅关于请做好

2019 年中国广东(越南)进出口商品交易会

有关工作的函

禅城、高明、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，南海、顺德区经济促进

局,各有关行业协会：

为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深耕东盟市场，加强粤港澳合作，

搭建贸易促进与投资合作新平台，落实商务重点工作，广东省商

务厅将于今年在越南举办中国广东（越南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（展

会具体信息见附件）。为确保展会各项筹备工作高效、有序开展，

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合优势，做好招展工作

请各区积极开展企业招展工作，重点发动机械电子、家用电

器、纺织服装、五金建材、家居用品、照明灯饰、箱包皮具等领

域的品牌、特色企业参展，精心遴选产品参加展示交易，确保展

会质量。南海、顺德各负责 6个展位，禅城区负责 4个展位，高

明、三水各负责 2个展位。参展企业名单请于 5月 10 日前报送

至我局外贸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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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针对需求，做好招商工作

结合往年本地区从越南进口情况，请各区筛选出釆购商重点

名单，深入了解企业采购越南商品的意向及需求，于 3月 29 日

前将企业采购意向报送至我局外贸科。同时，根据届时越南的参

展企业情况，积极发动企业前往展会采购，采购商名单请于 6月

24 日前报送至我局外贸科。

三、加强协调，做好投资论坛组织对接工作

展会期间将举办贸易投资合作论坛、企业对接及实地考察等

活动，为使活动更有成效、促进我市企业赴越南投资，请调查收

集本地区企业对越南投资的意向、遇到困难和政策诉求，就论坛

重点对接行业、对接部门、对接园区等提出建议和需求，于 5月

10 日前将相关情况汇总报送至我局对外投资与经济协作科。

四、扶持政策

1、本次展会，我市参展企业的标准展位费、中心展区设计

及特装费、展品运输费、论坛等公共活动费用将由广东省商务厅

统一支付；个性化展位特装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。

2、此次经贸活动列入我市 2019 年重点重点境外经贸活动

目录，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可按规定申请我市促进对外贸易专项资

金扶持，申报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五、其它

此次展会是今年我省进一步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巩固拓

展多元化市场的重要举措，请各区高度重视展会筹备组织工作，

抓紧落实工作任务，切实做好企业组织发动及组展组团相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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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请各区指定专门的展会和论坛联系人，联系人名单请于 3月

27 日前分别报送我局外贸科（展会）和经协科（论坛）。

附件：广东省商务厅关于请做好 2019 年中国广东(越南)进

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工作的函

佛山市商务局

2019 年 3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对外贸易科姚楚雯 0757-83350510；对外

投资与经济协作科吴晓荧 0757-83383869）




